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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履約標的 

報告書章節 工作項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及目的  

第二節 計畫範圍  

第三節 工作內容及期程規劃  

第二章 環境發展及相關研究計畫概述 

第一節 環境發展概述  

第二節 相關計畫與研究探討  

第三節 相關理論回顧  

第四節 綠色運具發展現況 2.調查可運用於園區內之綠色載具種類。 

第三章 調查計畫與工作方法 

第一節 交通量調查、遊客量調查
及遊憩承載量調查計畫 

6.分析現行遊客調查方法之準確性與改善
方式。 

第二節 遊客滿意度、遊憩經營管
理及綠色運具調查計畫 

8.調查遊客基本資料、遊客特性、遊客交
通、住宿及消費行為、遊客旅遊行程安排、
遊客旅遊品質重視度及滿意度、遊客重遊墾
丁國家公園等，前述調查結果將有助於了解
到訪遊客整體的滿意度與遊憩行為狀況，其
結果可供墾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之參考。 

第三節 遊憩經營管理及綠色運具
訪談調查計畫 

進行導遊業、專家意見調查，題目就交通、
住宿、業者經營、國家公園認知作調查。(期
中報告會議結論) 

第四章 調查資料結果分析 

第一節 交通量、遊客量及遊憩承
載量分析 

7.調查墾丁國家公園之遊客人次、交通量，
容許承載量調查評估分析。 

第二節 遊客滿意度調查分析 8.調查遊客基本資料、遊客特性、遊客交
通、住宿及消費行為、遊客旅遊行程安排、
遊客旅遊品質重視度及滿意度、遊客重遊墾
丁國家公園等，前述調查結果將有助於了解
到訪遊客整體的滿意度與遊憩行為狀況，其
結果可供墾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之參考。 

第三節 經營管理調查分析 9.調查遊客對墾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的
看法與建議，其結果可以讓經營管理單位深
入了解遊客旅遊後對墾丁的管理實務上的
建議。 

第四節 綠色運具調查分析 1.檢討園區內大眾運輸及遊客私人使用交
通運具現行種類，合乎綠色運具之比率。 
4.遊客使用綠色載具之意願與對綠色載具
之概念。 

第五節 比較分析  

第六節 訪談調查結果分析 進行導遊業、專家意見調查，題目就交通、
住宿、業者經營、國家公園認知作調查。(期
中報告會議結論) 

第五章 規劃與建議 

第一節 遊憩服務經營管理 10.提出園區內遊憩據點旅遊資訊設施改善



報告書章節 工作項目 

及發佈之建議 
11.在永續經營理念之下，提出環境監測機
制規劃之建議，以具體實施保護環境監測。 
 

第二節 綠色運具 3.規劃適合綠色載具之路線、遊程。 
5.可執行綠色載具之廠商數目、執行效益。 
13.執行綠運具規劃所需預算、實際效益與
可行性分析之建議。 

第三節 第四次通盤檢討遊憩服務
計畫目標 

12.從遊客人次、交通量、滿意調查及據點經營管理之調查檢討回顧第三次通盤檢討之遊憩計畫目標與現行發展之差異處，據以擬訂第四次通盤檢討之遊憩服務計畫，為墾丁國家公園未來 5~10年之遊憩發展訂定計畫目標。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附錄二、服務建議書審查意見回覆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邱 

景 

升 

委 

員 

 

1.設施承載量除遊憩設施部分的

分析外，道路及停車設施及部分

緊急服務設施是否納入考量，建

議研究單位再仔細思考。 

2.服務計畫書第 33頁：道路服務

水準除路段外尚有路口服務水

準可供做為供給需求量的分析

參考，建議研究單位可考量採

用。 

3.網路式問卷除設置在研究單

位，是否可以與旅館業者的網頁

做連結，建議研究單位可考慮其

研究可行性。 

1. 考量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停車設

施已納入設施承載量探討。 

2.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主要針對

遊客交通量，以推估遊客人數。

而道路服務水準的部份雖可提

供後續綠色運具規劃之參考，但

考量工作時程及計畫人力，暫不

將路口道路服務水準納入。 

3. 本計畫設計之網路問卷目前設

置於研究單位，未來視墾管處之

意願，配合放置於墾管處之網頁

或與旅館業者之網頁連結。 

徐 

茂 

敬 

委 

員 

1.以過去企劃經理課所執行滿意

度調查案件，問卷內容通常要本

處審查後才可發送調查。若契約

未明定則再斟酌。 

雖契約埃明定，再本團隊仍於下面

兩個時間，檢送擬定之簡報供管理

處審視： 

1. 於 3月 18日提供問卷，並確定

無修改意見後進行調查 

2. 亦於 4月 14日再度提供問卷，

供處內審核並呈報處長，審查

後進行調查。 

張 

芳 

維 

委 

員 

1.業務課說明本案滿意度調查結

果應在今年度 8月初前送交本

處。 

2.請參考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中

旅遊活動與設施分析內容，進行

本報告之調查與更新。 

1. 遵照辦理，後續擬訂於 7月底 8

月初提交滿意度調查結果。 

2. 感謝委員意見，第三次通盤檢討

活動與設施分析內容採用 92至

96年資料進行分析，本計畫後續

將與調查結果進行比對，以將提

供第四次通盤檢討參考。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林 

欽 

旭 

秘 

書 

1.服務計畫書內容建議改為彩

色，或圖表之頁面改為 B4或的

大紙張，較清楚明白。 

2.服務計畫書第 6頁提及屏專 2號

縣道，是屬於哪一種道路系統，

未說明。屏 200 及屏 200甲縣

道是錯誤寫法，正確應為縣 200

及縣 200 甲道路。又屏 153 已

廢除，應查明修正計畫書內容。 

3.服務計畫書第 16頁列出之相關

研究，建議洽詢本處負責管考之

同仁，確立更詳實 105-108 年

中程計畫之資料。 

4.服務計畫書第 23頁，研究各期

時程未敘明分界點。第 24頁魚

骨架構圖缺乏細項及路線規劃。 

 

 

5.有關綠色運具僅敘明步行、單車

及大眾運輸，應將電動汽機車納

入，並將有關綠色運具之法規條

文列入計畫書中。 

6.問卷之結果呈現，不應僅有據點

調查，應增加墾丁國家公園之整

體性調查結果。 

7.由於許多遊客前來本園區，不會

僅在一處據點旅遊，亦會前往其

他據點，故遊客人次之調查，應

計算出重覆計算人次之比率。 

8.貴基金會建議問卷調查在本處

官網放一個網路版問卷，惟本處

在網路及實體調查上常遭遇困

難。若無贈送禮物等誘因，網路

調查填寫意願極低。若要進行此

調查，則請遊憩課估計贈送禮物

之經費。又網路問卷可結合 HOT 

1.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報告書編製

輸出時遵照辦理。 

 

2. 感謝委員意見，已與各相關單位

同仁洽詢最新資料以進行更

新，已修正補充於報告書第 2-10

頁。 

 

 

 

3. 感謝委員意見，已與墾管處同仁

洽詢最新資料以進行更新。 

 

4. 感謝委員建議，服務計畫書內之

研究時程與魚骨架構圖等項目

為初擬階段，委員建議將納入下

階段實質規劃項目，實際研究細

項將配合研究結果，於下一階段

呈現。 

5. 遵照辦理，已將電動汽機車與綠

色運具相關法規條文補充於報

告書第二章第四節。 

 

6. 本計畫設計以全區型及據點型 2

種問卷進行調查，將於調查結果

分析分別呈現整體性與據點型

之調查結果。 

7. 本研究擬採用調查比例與實際

門票數量進行比對推估，藉以排

除重覆計算據點人次之誤差。 

 

8. 感謝委員提醒與建議，本計畫設

計之網路問卷目前設置於研究

單位，未來視墾管處之意願，配

合放置於墾管處之網頁或與相

關網頁連結。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旅遊綱、旅店 Booking 網站進

行。 

9.圖 2-4-3交通工具分類圓餅圖

應以彩色呈現。 

10.「無縫接軌」之概念，應延伸

至遊客出發地，應將大眾運輸系

統的發展方案 (ex: 輕軌、鐵路

延伸入恆春、或南二高延伸至楓

港)之規劃方案及預定執行期程

納入計畫書內綜整探討。 

 

 

 

9.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影印書出時

會更加注意。 

10.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採納本意

見，於下階段規劃探討。 

 

  



附錄三、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林

大

煜

委

員 

1. 期中報告書 1-1 頁：「第二節」下

面第一行，面積數字太長，每 3位

數字要加一個「,」 。 

2. 第 2-2 頁，「貳」第二段，有關遊

客人次僅記錄至 102年度，應更新

至 104年較有意義。 

3. 第 2-3頁之「貓鼻頭公園」號碼為

中文「一」，則接下來 2-4 頁號碼

不應用大寫國字，應統一編號。 

4. 「二、遊客運具使用狀況」，車流

量之計算方法應予說明。 

5. 第 2-13頁之圓餅圖，圖例之項目，

均沒有在圖中呈現，應予修改，使

比例較少之項目可以呈現。 

6. 第 2-22 頁，「六、100 年度墾丁國

家公園遊客人次、交通量、滿意度

調查之第（二），「於」這個字應為

誤植，請修改為「與」。 

7. 第 2-46 頁「貳、之「一、」所提

及之綠色交通運具中之電動機

車，在交通法規應有 4種，惟報告

書中僅有 2 種，另電動汽車除二輪

電動車外，三輪亦屬電動汽車，請

再檢視修正。 

8. 第 2-46 頁最後第三行，引用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5條，

實際應為「第 115-1 條」，請再檢

視。 

9. 第 2-47 頁之「二、現行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一）最後第二行

提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 、3.、6.、8.、13.、15.、18.、

21.、22.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

告書內容已修正，後續撰寫時會

更加注意。 

2. 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書已更

新，而目前最新年度統計資料至

103年度，詳 2-2頁。 

4. 感謝委員意見，車流量之計算參

考「100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客

人次、交通量、滿意度調查」，

期末報告書中已補充說明，詳

2-13頁。 

5. 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書此圖

已遵照建議修改，使得資料能清

楚呈現，詳 2-14頁。 

7. 、9.、10.、11.、12.、14. 

感謝委員指正，期末報告書已查

明交通法規，進行檢討修正。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35 條之處罰，尚有吊扣駕照之處

分，請再檢視。 

10.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實際上有

用在電動機車上，僅有電動腳踏

車未列入。因此電動機車違規仍

可依法處罰。 

11. 第 2-47頁之「二、現行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二）第三行「因

飲酒」，應修正為「飲用酒類」。 

12. 第 2-48頁，（一）自行車第 1至 3

點，自行車之定義法規已有修

正，最新修正日期為 104 年 5 月

22 日，請再查明。另「3.電動自

行車」第二段提及之第 69 條法

規，請說明引用法規名稱。 

13. 第 2-49頁第四行，有漏字，應為

電動自「行」車，請修正。 

14. 第 2-50頁「參」三、電動機車有

4種，請再檢視。 

15. 第 3-7頁，（二）調查法第二段，

單位「當量」應有道路容量做參

數計算，但停車場並無以當量計

算的方式。 

16. 第 3-26 頁，（三）針對三年內未

曾到過墾丁的遊客之問卷調查，

惟調查項目與「三年未曾到過墾

丁」的調查標的似乎無法搭配，

請再檢視。 

17. 第 4-1 頁，第一節第「壹」項，

車流量以「系統影帶」計算，該

類調查現皆以光碟檔案調查，是

否科學性不足，請說明之。 

 

15. 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予以修正，詳 3-8頁。 

16. 感謝委員意見，調查項目系針

對未來可能前往墾丁旅遊之遊

客進行調查，了解其偏好，以

輔助後續之經營規劃，期末報

告書已補充說明，詳 3-27頁。 

17.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系統影

帶」修改為「影像光碟」，詳 4-1

頁。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8. 第 4-1頁的表 4-1-4，以當量計算

不應有小數點，請說明。 

19. 表 4-1-2 建議把道路容量放進表

中。 

20. 第 4-3頁，（二）據點分析第一行，

結果統計如表「4-5-2」有錯誤，

正確為「表 4-1-6」。則第 4-4頁，

「二、設施承載量調量」第二段，

（ 表 4-1-5 ） 應 修正 為 （ 表

4-1-7）。 

21. 第 4-11頁最後一行，敘述遊客滿

意度入園後比行前較高，但表

4-2-4 有多項皆比行前滿意度

低，請查明修正。 

22. 第 4-15頁倒數第三行，敘述：「居

住地區以台中市最多」，其引用表

4-2-7數值為彰化縣，請再檢視。 

23. 第 4-112 頁，表 4-5-3，「團客」

部份，應再加強描述是否提供哪

些服務，如餐飲…。 

19. 感謝委員指正，已在報告書內

容中說明道路容量，詳 4-2頁。 

23. 感謝委員意見，跟據問卷調查

內容，服務系指服務人員、餐

飲、商品販售服務品質。 

吳

文

彥

委

員 

1. 第 4-6 頁，本計畫參考「玉山國

家公園遊憩承載量及遊憩需求」

調查報告，應將其調查標準寫

出，並與本案加以比較。 

2. 期中報告書第 4-52 頁，「停車便

利性」、「環境清潔」、「設施滿意

度」提及南灣遊憩區服務品質相

當優秀，惟第 4-53頁之象限圖，

這些數值偏低，且實際感受南灣

交通擁圔、停車設施不足。該部

份建議再向當地業者、導遊詢問

意見為宜。 

1. 經比較後，玉山國家公園之計

算方式與本案差異較大，考量

調查的延續性，本計畫主要參

考「100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客

人次、交通量、滿意度調查」

之標準，詳 3-9頁。 

2. 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書已

納入後續之問卷調查結果進行

資料分析，滿意度分析結果詳

4-64 頁，而本計畫也進行訪談

調查，根據導遊及當地旅遊業

者之意見結果詳附件八，內容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中有提及停車設施不足及當地

水上活動業者之亂象問題等。 

邱

景

升

委

員 

1. 報告書第 1-3 頁，編號有錯誤，

「三、」應改為「參、」。 

2. 報告書第 4-3 頁，表 4-1-5 之項

目與表 4-1-6不符，要如何比較？

表 4-1-6 之「交通順暢感」有社

頂自然公園、佳樂水風景區及龍

鑾潭自然中心 3 處不佳，但報告

書中並沒有反映出遊客意見。 

3. 報告書第 4-3 頁，承載量遊客整

體感受良好，實際上如南灣、南

光路常有交通擁圔現象，局部地

區與整體感覺有所不同，建議車

流量之數據可參考 google的車流

量網站數據加以分析，尤其對於

某些時段的「瞬間交通尖峰」應

予掌握。 

4. 表 4-1-3 與表 4-2-2 比較，前一

張表車輛並沒有分出私家車與公

家車之差別，無法比較討論。 

5. 報告書第 4-92頁，表 4-2-63，建

議這些地區再分類為：應改善、

極待改善、最嚴重、無法改善，

以做為未來經營管理之參考。 

1. 感謝委員指正，編號錯誤已修

正，詳 1-3頁。 

2. 感謝委員意見，心理擁擠感係

針對於據點內遇見其他遊客之

壅擠感受，為輔助了解該據點

之整體承載量，供後續各景點

人數監控上之參考。 

3.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增加 google 的路況分析

部分，內容詳 4-3 頁。 

4. 感謝委員意見，表 4-1-3 係依

據車流量之計算方法進行統

計，期無法分辨公、私家車，

因此透過問卷調查了解遊客實

際使用交通工具的情形。 

5.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依據 IPA 分析法增加其

他分類，供未來經營管理之參

考，內容詳 4-108 頁、表

4-2-62。 

 

徐

茂

敬

課

長 

1. 選擇調閱車城萊爾富超商前路口

監視器之車輛，該路段將會計算

到進入福安宮及居民經過之車

輛。現加進南光路之監視器，是

否足以代表進入本園區之遊客人

數。是否對 2-13頁，表 2-1-3這

四條路線所計人數具有代表性。 

1. 本計畫將交通調查之路段調整

台 26線與南光路路口，此路段

為進入墾丁之主要道路，具有

代表性。 

2.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查明

後修正為「墾管處」，詳 2-17

頁。 

3.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查明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2. 報告書中對本處稱呼，有「墾管

處」、「墾丁管理中心」，究為兩處

或指同一處，請查明。 

3. 第 2-13頁中(三)入園交通運輸方

式應包含屏東客運 2 兩條公車路

線及從鳳山出發之 1條路線。 

後增加國光客運 1773 高雄－

屏東－恆春線，、屏東客運

8205 屏東－萬丹－東港恆春

線、8239 屏東－潮州－恆春

線，詳 2-15頁。 

林

欽

旭

秘

書 

1. 請下次會議之簡報，應先說明委

員發問意見之回應內容。 

2. 請在報告書中定義「遊客人次」、

「遊客人數」，期末報告中並應呈

現有多少人次及多少人數。 

3. 報告書第 2-21 頁，105 至 108 年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請修改「已

核定」，並於表 2-2-1中納入。 

4. 報告書第 4-97頁，表 4-3-4與文

字解讀內容不一致，似有錯置之

處。 

5. 報告書第 4-13頁文字敘述「分析

如表 4-2-6」應改正為「分析如表

4-2-5」。報告書第 4-93 頁表

4-2-64 前面一段文字，開頭應增

列「從表 4-2-64可知」幾個字。 

1.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調整順序。 

2.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遊客人數及人次定義內

容詳 3-6頁，調查結果詳 4-5

頁。 

3. 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修改為「核定本」，詳 2-22

頁。 

4. 感謝委員指正，期末報告書已

修正，內容詳 4-120頁。 

5.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修正內容詳 4-22頁、

4-111頁。 

劉

培

東

處

長 

1. 建議對導遊業者之宣導性問卷調

查，內容以宣導本處政策為主，

如：插紅旗之認知、園區收費之

意見…等，了解導遊業者之思維。 

2. 針對本案遊客人數統計分析的方

法，請撰寫一份數頁之報告提供

管理處參考。 

3. 簡報第 18 頁，租金意願為何以百

份比表示？ 

1.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調查結果詳 4-145頁及

附件八。 

2.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遵照

辦理，內容將呈現於本計畫報

告書之 3-6頁、4-5頁。 

3. 感謝委員意見，租金意願調查

係採受訪者勾選之願付價格之

比例表示，代表有多少比例之

受訪者願意負擔某ㄧ價位。 

 

  



附錄四、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林

大

煜

委

員 

1. 目錄頁之附錄部份，有「附錄」、

「附件」等名稱不一，請統一名

詞。 

2. 1-2頁：計畫範圍圖僅有一塊大

塊綠色圖示，應將重要景點標

出，以助讀者辨識。 

3. 2-11頁、2-12頁：「道路服務水

準」為何年之資料？ 

4. 2-12 頁：（四）縣道 119，正確

應為縣道 199。 

5. 2-13 頁：圖 2-1-17，無標出台

26 線省道與屏專 2 等道路。表

列數據，本文中並未提及，應加

強描述。 

6. 2-48頁：「道路安全管理處罰條

例」，該條列正確應為「道路管

理處罰條例」。「（二）電動（輔

助）自行車，文中第 1 行，「毋

需…」應修正錯字為「毋頇…」。 

7. 3-2頁：車流量調查，2.小型車

有包括小貨車，所以應更正為小

客車為宜。 

8. 3-6頁：遊憩容許承載量之敘述

中，已針對「保育」和「育樂」

有所著墨，亦請針對「研究」部

份加以簡述。 

9. 3-8頁：「三、實質承載量調查」：

第三行「乘載量」有錯字，應更

正為「承載量」。 

10. 3-9頁：「（二）調查分析方法」

之公式正確，但 1日實質承載量

1. 、42. 

目錄頁統一更正為「附錄」。 

2. 計畫範圍圖已標示重要景點，詳

1-2頁。 

3. 道路服務水準為參考「98年度墾

丁國家公園委辦恆春半島交通系

統整合規劃」，報告書中已補充說

明，詳 2-12頁。 

4. 內文已修改為縣道 199，詳 2-13

頁。 

5. 圖片已修改標明道路名稱，詳

2-12，並依據表格內容數據加強

描述，詳 2-14頁。 

6. 、9. 

報告書錯別字已修正。 

7. 報告書中「小型車」已修正為「小

客車」，詳 3-2頁。 

8. 「研究」部份已在報告書中補充

說明，詳 3-6頁。 

10. 、20. 

一日實質承載量恐無法掌握遊客

集中的瞬間尖峰人潮，因此一日

實質承載量與瞬間實質承載量應

綜合考量，並搭配其他管制措

施，已補充於報告書 4-9頁。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瞬間實質乘載量×轉換率，應敘

述清楚。 

11. 3-17頁：訪員調查技巧第 5行：

「應扼要說明…目」，有漏字

「項」目。 

12. 3-30頁：「壹、訪談調查原則」，

第一行「調查將透過…」，因工

作已執行，應刪除「將」這個字。 

13. 4-1 頁：與 3-30 頁相同問題，

第二行刪除「擬」這個字為宜。

該段提到 2個尖峰，實際調查是

1個或 2 個，應說明，並說明原

始調查時間。 

14. 4-2頁，表 4-1-1所指小客車當

量數（pcu）之單位為何？表中

資料為幾小時之資料？ 

15. 4-3 頁：表 4-1-2，服務水準旁

請加註（v/c）值。 

16. 4-4頁：圖 4-1-1與圖 4-1-2為

2015年 8 月 25日，為何圖說又

是帄日又是假日，請說明。 

17. 表 4-5 頁：表 4-1-4 遊客量推

估，請將推估過程中之數據加以

列出。 

18. 4-6頁：表 4-1-6「交通順暢感」

用詞是否適當？ 

19. 4-9頁：根據相關數據計算出實

質承載量，該計算方式是否正

確？ 

20. 4-10 頁至 4-14 頁，表 4-1-8，

瞬間實質承載量之計算是否可

再與實質承載量加以比較分析。 

 

11. 漏字已修改，詳 3-17 頁。 

12. 報告書已予以修正，詳 3-30 頁。 

13. 錯別字部份報告書已予以修正；

另外，調查時段分為尖峰、次尖

峰、離峰，由三時段中抽取連續

一小時進行調查，上述文字亦補

充於報告書中，詳 4-1頁。 

14. 表中之數據單位為每小時之小客

車當量，已於文中補充說明，詳

4-1頁。 

15. 已於表 4-1-2中補充數值，詳 4-3

頁。 

16. 文中為 Google Maps 一般路況之

結果，一般路況為帄均資料，故

可於任何時間觀看每日各時間點

之資料，此圖為 8/25 日觀看帄日

及假日之結果，已於報告書中補

充說明，詳 4-4頁。 

17. 推估過程採用之相關數據已於表

4-1-4中補充，詳 4-5頁。 

18. 「交通順暢感」一詞確實較不適

當，可能造成疑慮，因此本計畫

將其修改為「交通壅圔感」，詳

4-6頁。 

19. 再次檢視核對後，數據已修正，

詳 4-9頁。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21. 4-16 頁：調查之信度與效度分

析請增加其分析過程，尤其是效

度分析共找了幾位專家？哪些

領域的專家？ 

22. 4-19頁：消費行為數字分析中，

看不出「交通費與住宿費皆約佔

總花費之三分之一」，由表中計

算並非如此。 

23. 4-22頁：圖 4-2-5說明，「本計

劃繪製」錯字，修改正確為「本

計畫繪製」。 

24. 4-23 頁：差異度分析要寫出 p

值，由問卷項目無法看出各項滿

意度之輕重。 

25. 4-123頁：不同的調查項目，但

標的一樣時，並未做比較分析。 

26. 4-125頁：「（一）大眾運輸系統」

第 2 行，「後」車亭為錯字，正

確為「候」車亭。 

27. 4-133 頁：4-4-7 之說明與表中

數字有誤。 

28. 4-134頁：表 4-5-1為何團客之

各項指標，實際感受比行前期望

較差？請加以討論。 

29. 4-136頁：非團客，僅對服務人

員滿意度 3.93及 3.98較其他項

目為高外，其餘項目數值偏低，

應加以說明解釋。 

 

 

 

 

 

21. 本計畫問卷擬定並非透過專家訪

談，主要是透過文獻回顧，參閱

國內外國家公園滿意度調查相關

問卷內容，如陽明山國家公園、

Hagerman Fossil Beds National 

Monument；並考量調查分析之延

續性，參考 99、100 年度墾丁國

家公園遊客人次 、交通量、滿意

度調查；最後，則透過工作會議

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討論

以確定問卷調查項目及內容，詳

3-17、3-18頁。 

22. 已修正該敘述，詳 4-19頁。 

23. 已遵照修改，詳 4-22 頁。 

24. 本計畫修改表格內容，依問卷項

目分為服務及設施面向，並以粗

體字區分各項目之細項、整體滿

意度，詳 4-23。 

25. 組內標準差大於組間的標準差，

組內本身誤差過大，並不適合比

較其帄均數。但報告書中仍列出

較重要的 9 個項目，進行比較，

結果詳 4-144、4-145 頁。 

26. 本計畫已修正錯字，詳 4-125頁。 

27. 已檢視並修正，詳 4-133頁。 

28.  29. 

從數值來看，墾丁國家公園旅遊

品值整體滿意度仍高。而重要性

績效分析(IPA)主要目的在於對

各項目的重視度與滿意度進行分

析，以了解這兩者間的落差，並

提供後續策略調整與服務品質提

升的參考依據。而實際感受與行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30. 4-138頁至 4-139頁：這些表顯

示陸客實際感受度大部份高過

行前期待，且高於本國人之數

值，是否詳細說明陸客對於台灣

旅遊品質評價較高，超過原先期

待，該部份是可以詳細討論。 

31. 4-141頁至 4-145頁：外國人實

際體驗低於行前期望，且數值低

於陸客，但卻高於本國人，亦可

詳加討論。 

32. 5-2頁：第 4行提及對違法行為

之旅團扣導遊費及吊銷導遊執

照乙節，請說明如何執行，國家

公園管理處是否有此權責。 

33. 5-3頁：建議事項之文字引用的

表 5-1-2，實際是表 5-1-1，請

修正。 

34. 5-4頁：景點收方面，龍坑收費

1500元、南仁山收費 2000元，

應說明是每人價格或每團體之

價格。 

 

 

 

 

 

 

 

 

 

 

 

 

前期望多少會有落差，因此透過

IPA 分析來修正(盧宗成等人，

2009)，所以較有參考價值之結果

為落於第四象限之項目，可列為

改善重點結果進行改善。而墾丁

國家公園之 IPA 分析結果，全區

僅有一項為迫切需改善項目，團

客部分僅有兩項為迫切改善項

日，非團客無迫切改善項目，因

此整體來說墾丁國國家公園旅遊

品質是頗佳的，已補充於報告書

4-107、4-108頁。 

30. 31. 

針對本國人、陸客、其他外國人

之分析資料進行比較其滿意程

度，不同族群之觀感因各種背景

因素本會有所不同，表 4-5-5、

4-5-6、4-5-7因其組內標準差大

於組間的標準差，組內本身誤差

過大，並不適合比較其帄均數。

但不同族群反應之結果與本計畫

之預期假設結果一致。本計畫就

較重要之項目進行彙整比較，並

補充於 4-145頁。 

32. 有關於扣導遊費及吊銷執照等作

法，係為建議由所屬旅遊公司或

旅遊協會制約，已於內文中補充

說明，詳 5-2頁。 

33. 本計畫已修正，詳 5-3頁。 

34. 龍坑、南仁山生態保護區之收費

單位為每團體，至多 15人，已於

報告書中補充說明，詳 5-4頁。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35. 5-5頁：表 5-1-3是否可以補充

有關「龍坑」及「出火」的景點

資料。 

36. 5-12 頁：最後一行，人行徒步

區與人行道不同，若該段文字內

容實際指的是人行道，就應修

正。 

37. 5-13 頁：課題三第 3 行，班次

間隔請與 2-16 頁列出數據相

符。 

38. 5-19頁：課題二第 3 行，「停空

間不足」，有漏字，應為「停車

空間不足」。 

39. 5-38頁：圖 5-2-14說的是電動

機車，但文中又有電動輔助自行

車、主題又是電動電動汽車，請

釐清修正。 

40. 5-41 頁：表 5-2-6 題目的「規

劃」應修正為「規畫」。 

41. 5-66 頁：第 1 行「前往墾丁旅

遊以自行規劃行程為多數…」，

錯字修正「前往墾丁旅遊以自行

規畫行程為多數…」。 

42. 5-72頁：最後一行「並獲得第 3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國體組特優

獎」，錯字修正為「並獲得第 3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組特優

獎」。 

43. 附錄頁：有的題目為附錄，有的

為附件，請統一用詞。 

44. 期中簡報審查意見回覆，未回覆

委員所有提問，僅節錄答覆，應

改進。 

35. 詢問墾管處後，龍坑及出火並沒

有無障礙設施，本計畫已於文中

補充說明，並在表格中詳列，詳

5-5頁。 

36. 已修改為「行人徒步區」詳 5-12

頁 

37. 班次間隔參照 2-16頁做修正，詳

5-13頁。 

38. 已補充漏字，詳 5-19 頁。 

39. 已進行釐清並修正之，詳 5-38

頁。 

40. 、41.、42 

錯別字已修正。 

43. 本計畫整合類似問題統一答覆，

並將所有標題題號標明於答覆項

目上，已在 12/25 期末審查會議

當天向委員說明確認。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蔡

豊

富

課

長 

1. 2-4 頁，圖 2-1-3 正確是鵝鑾

鼻，非貓鼻頭，請修正。 

2. 報告書中圖、表請全面檢視，儘

速修正錯漏字，並修正誤植之地

點資訊。 

1. 已修正，詳 2-4頁。 

2. 感謝課長意見，本案已進行全面

檢視，訂正錯漏字，並更誤植之

資訊。 

張

芳

維

課

長 

1. 3-1頁之架構圖，缺承載量資料。 

2. 白砂調查地點在沙灘，南灣調查

地點卻非沙灘，同性質的地點，

調查位置屬性應一致。 

3. 南灣面積小於砂島面積，並不合

理，應重新檢視修正。 

1. 已於架構圖中補充，詳 3-1頁。 

2. 根據報告書表 4-1-8，編號 7南

灣遊憩區中詳列空間項目，其中

包含海濱沙灘，故調查位置之屬

性與白砂一致。 

3. 實質承載量之空間面積資料已詢

問墾管處遊憩課，近四年大部分

遊憩據點無進行更新，故延續

「100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人

次、交通量、滿意度調查」之數

據，南灣面積之數據小於砂島，

本計畫已補充說明資料來源，未

來若重新進行量測，可依本計畫

之計算方式進行承載量之更新，

詳 4-9頁。 

林

欽

旭

秘

書 

1. 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有關鐵路

或南二高延伸至恆春半島之規

劃方案，是否在期末報告中納入

整理？有無最新辦理之期程或

作法之資訊？如有，應彙整在報

告中。 

2. 希望在報告中將本園區內現有

之綠色運具如電動機車、電動自

行車（電動二輪車）、電動巴士、

電動汽車出租店之資料也列表

呈現。另「電動二輪車」一詞，

所指為何？（電動自行車？電動

機車？） 

1. 感謝秘書意見，本計畫已將最新

資料彙整於報告書中，詳 2-24、

2-31頁。 

2. 電動二輪車係指電動自行車、電

動機車。本計畫已將出租店之資

訊呈現於附錄十一。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3. 問卷結果認為電動自行車之「路

況不佳」，那合理的路況修件應

如何？可否提出資料供參。 

4. 表 5-2-1 綠色運具評估路段編

對照表，是將恆春半島之綠色運

具評估路段列出，希望配合綠色

運具合宜路段之條件，將各路段

之路寬、坡度、道路服務水準也

列出。 

5. 5-5頁：無障礙設施表，貓鼻頭

公園於今（104）年施作無障礙

步道，爰可在此表標示黑點。 

6. IPA 分布圖，圖 4-5-4 休息區/

遊客中心舒適度之中文位置宜

設 法 在 第 一 象 限 內 對 應 其

（4.18，4.06）之位置。4-5-5

中旅遊品質整體滿意度之 0 點

位置應調修當位置。值（4.10，

4.10）不符，標記位置應調修適

當位置。圖 4-5-3安全設施充足

之 0 點 應 往 左 移 些 許

（Y=3.76）。又 p4-137 敘明「環

境清潔落在第四象限內，但由圖

4-5-3分布圖來看，並不是落在

此範圍內，而是落在第三象限

內，應作文字修正。 

7. 「遊客人數」與「遊客人次」之

計量結果差距在 3-7倍間，請問

兩外應以何者說明為妥？另 25

個、13個據點遊客人次是以「統

計」及「推估」合計，那「推估

「之誤差會存在，故是需要加乘

誤差後修正各個人次？又 25 個

3. 電動自行車之路況不佳，大都為

坡度問題，因關山、墾丁森林遊

樂區等路段，坡度過陡，電動自

行車無法騎乘，說明詳 4-128、

5-26頁。 

4. 本計畫已將各路段之路寬、坡

度、服務水準之資料詳列彙整於

附錄十。 

5. 資料已進行更新，詳 5-5頁。 

6. 報告書已進行調整，並做修正，

在坐標軸上標示 X、Y 軸之數值，

以供判讀上參考，詳 4-138~4-142

頁。 

7. 考量調查之延續性，目前墾管處

之調查據點系為 13個，因此 13

個據點之遊客人次資料較具代表

性，而其他數據係供墾管處未來

調整計算據點上之數據參考，其

他選項則為遊客可自行填寫之遊

憩據點，有填寫者才納入遊客人

次計算中，詳 4-5頁。 



委

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據點中「其他」係指哪一個地

點？ 

曾

添

丁

課

長 

1. 2-4 頁：圖 2-1-3，正確地點應

為貓鼻頭。 

2. 2-8頁：圖 2-1-11，照片並未拍

到龍鑾潭自然中心的重點，應拍

攝自然中心靠湖面的部份。 

3. 2-9 頁：十四、白砂，「目前尚

未開發…」，事實上並不開放任

何開發行為，且已有管理服務

站，文中敘述應修正。 

4. 2-11 頁：縣 200 號、縣道 200

之名詞應查明統一。 

5. 2-15頁：「2.非大眾運輸」之第

3 行「如墾丁凱蕯大飯店…」，

飯店名字錯誤，應修正為「如墾

丁凱撒大飯店…」。 

6. 4-8 頁：表 4-1-7，白砂之大型

車、小型車、機車數據似有異

常，請查明。 

7. 4-15頁：表 4-1-9，貓鼻頭帄均

停留時間數據有疑義，似為計算

錯誤，請查明。 

1. 感謝課長意見，本計畫已遵照辦

理修正，詳 2-4頁。 

2. 已更換照片，詳 2-8 頁。 

3. 已修正敘述，詳 2-9 頁。 

4. 本計畫已查明並修正統一，詳

2-11頁。 

5. 本計畫已修正錯字，詳 2-15 頁。 

6. 停車位數據係根據停車場之面積

估算停車位之數量。 

7. 帄均停留時間係根據遊客調查結

果計算其帄均。亦重新檢視是否

為團客與非團客之比例而造成數

據疑義。但經本計畫確認比對

後，團客之帄均停留時間為 1.09

小時，非團客之帄均停留時間

1.10小時，兩數據與整體帄均停

留時間 1.08小時相差不大，因此

還是忠實呈現計畫調查之結果。 

 

  



附錄八、問卷數量及拒訪數統計 

附表 7-1 問卷數量統計 

問卷類型 全區型 據點型 網路問卷 

遊客滿意度 
有效問卷 1,269  1,332  166 

無效問卷 235  67  -    

遊憩經營管理 
有效問卷 1,946  1,354  222  

無效問卷 126  45  -    

綠色運具 
有效問卷 1,427  1,354  222  

無效問卷 89  45  -    

總計 5,092  4,197  61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附表 7-2 拒訪數統計 

時段 淡季帄日 淡季假日 春吶 端午連假 旺季帄日 旺季假日 總計 

拒訪數 310 221 18 145 34 141 869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附錄九、訪談調查記錄 

本計畫訪談分為遊憩經營管理及綠色運具兩大面向，根據導遊、領隊等旅遊

業者訪談結果進行調查紀錄，受訪者以括弧代號呈現，其背景資料整理如詳表

4-6-1。 

壹、遊憩經營管理 

一、墾丁國家公園目前正朝國際級重要國家公園發展，您認為各個景點有什麼不

足或與其他國家落差的地方? 

 和鄰近的日本比較，無障礙設施需要加強，尤其是有步道的地方，不然對於

一些身心障礙人士其實很不方便他們來旅遊。(受訪者 A) 

 有一些景點停車空間不足，關山一到看夕陽的時候，人潮就會爆滿，停車位

就不夠，最南點、砂島也只有幾個停車位，根本不夠。(受訪者 C) 

 墾丁大街、南灣、小灣人多圔爆，停車是嚴重問題，請規畫停車問題與動線

(受訪者 H) 

 砂島特色資源沒有被適當規劃，那裡有那麼美的貝殼沙灘，參觀內容卻只有

一點點，資源規畫上要再加強。(受訪者 C) 

 沙灘為公共空間，卻淪為私人業者賺錢空間，南灣為什麼有那麼多業者插旗

佔地、租陽傘做生意。(受訪者 C) 

 整體設施太過陽春老舊，沒有改變與進步，沒有新鮮感，不會吸引人，如鵝

鑾鼻廁所太舊，除了燈塔之外，沒有其他吸引人駐留的設施，建議未來可設

置攤販或其他輔助設施；瓊麻工業歷史展示館可以增加多媒體互動展示設計

或是餐飲規劃；佳樂水步道設施老舊，十幾年都沒有改變，天氣太過炎熱，

建議未來可以考慮做遮陽步道。(受訪者 D、E、H) 

 賣店及販售的紀念品、食物都沒有當地特色，每家賣的東西都一樣。(受訪

者 E) 

 墾丁國家公園有充裕的天然資源，如海景、貝殼砂、梅花鹿、每年南下避冬

的候鳥…等等，但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在環境保護方面卻沒有有效且積極

的落實，過多的觀光客不斷亂扔垃圾、製造髒亂、隨意破壞珊瑚礁等海中生

物，造成近海一帶水質污染，罰款過輕、不繳款也能離境，是讓觀光客完全

不甩台灣法律條款的主因。在主要景點方面也缺乏公共休憩設施，如涼亭、

椅子…等，觀光客總是匆匆一撇就離開了。墾丁國家森林公園內天然景觀之

豐富，但卻鮮少有人進入遊覽，主要是當地政府宣傳不夠，許多人根本不知

道裡面有什麼，能申請導覽員解說，旅行社也顯少會把這國家森林公園列入

規劃中，把國內外遊客帶進來參觀，浪費了這麼大好的森林資源，沒辦法讓

外國旅客知道我們台灣的美。(受訪者 F) 

 國家公園應以生態環境為首要考量，而不是以人來考量環境，為了遊客增加

一些設施，開放了一些應該保護的區域。(受訪者 G) 



二、墾丁國家公園有沒有需要進行人數上的總量管制? 

 沒有需要做人數控管,那些以生態保育為主的景點人數本來就比較少。(受訪

者 A) 

 可以做管制，以免以後人太多。(受訪者 B、D) 

 有些景點沒人去不需要做管制。(受訪者 E、H) 

 很難控管，墾丁是一個開放的地方，有居民居住，除非是生態保育區的景點。

(受訪者 C、G) 

 人太多應該要去管制，否則墾丁的自然生態環境會遭受破壞。(受訪者 F) 

 

三、為提高墾丁國家公園旅遊品質，未來若實施收費制度，例如：門票、停車費、

導覽費…等，請問您對收費制度方面有什麼看法? 

 收費為墾管處環境保育、營運成本考量，也可以達到控管人數的效果，但旅

行社的成本考量，行程安排上會受影響，可能會減少行程安排前往收費景點。

(受訪者 A) 

 贊同收費，大陸景點都收費很貴，而且他們是差別收費的制度，收費可作為

後續維護之用，看收費多少，但一定會影響行程安排。(受訪者 B) 

 部分熱門景點收費，可以有效控管人數，區分國內外旅客，國外可以貴一點，

但不要太貴，不然遊客也會減少；冷門景點不要收費，否則會更少人去。景

點收費會減少旅行社安排前往，若要收費也會向旅客解釋為什麼要收清潔費。

(受訪者 C) 

 贊同收費，對團客沒影響，羊毛出在羊身上，還是會去，因為墾丁知名度高，

收費比較會有影響的是散客，可以考慮給散客一點優惠。(受訪者 D) 

 同意收費，行程安排還是以客人意見為主，但還是會考量團費。(受訪者 E) 

 使用者付費是很自然的事情，若政府規劃哪些區域，提供某些服務，如：乾

淨的場地、舒適的休憩區、額外的設施、救生員之類的安全保障，那當然是

能理解。(受訪者 F) 

 同意收費，但要考量在地的回饋，收費區分在地/外地人、國內/外國人等。

(受訪者 G) 

 收費就表示要有景點設施、餐飲規畫等，南投妖怪村免票，但有很多景點可

拍照，妖怪互動，若有收費並無增加設施與服務，當然會影響旅遊人次。(受

訪者 H) 

 

四、請問您對墾丁國家公園目前的餐廳/飲食方面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若未來推

動「友善餐廳」認證制度，是否會增加/減少帶團前往消費的意願?為什麼?  

 鬧區(墾丁大街)餐廳品質較好，但空間小、也沒停車空間，很難帶團客前往

用餐；鬧區外圍餐廳空間大但品質較不好，餐廳的點與景點太分散，希望未

來可以規劃有美食街，販賣當地特色餐飲，讓團客方便用餐；友善餐廳在行

程安排上沒有差別，若要吸引人前往消費，餐廳要有賣點，在空間設計、餐



點或是行銷上去做改變。(受訪者 A) 

 覺得這樣的理念很好，贊同友善餐廳，可作行程安排之行銷，品質也比較有

保障，會考慮帶團客前往。(受訪者 B、D、E、F) 

 海鮮類餐廳沒有特色，餐廳業者競爭不大，相較於其他碼頭類型景點，單價

太貴，會降低消費意願；會說服遊客前往友善餐廳，但認證制度必頇嚴格執

行。(受訪者 C) 

 可供團客用餐之團體餐廳太少、品質不好；墾丁大街之餐飲價位太高、品質

也不佳，沒有當地特色。(受訪者 E) 

 目前墾丁餐飲方面已朝多元化發展，各國料理皆有，任君挑選，又沒有業者

攏斷市場之事發失生，非常不錯了。(受訪者 F) 

 友善餐廳為形式上的做法，對遊客而言沒有影響，應該從根本杜絕，開單取

締，沒有買賣就沒有捕撈，在海鮮類方面可以結合當地漁會，規勸會員，不

要捕撈小魚及某些瀕危物種。(受訪者 G) 

 墾丁餐廳環境可以再改善，提供友善餐廳贊成但請宣導，消費意願在於餐廳

費用、用餐環境、餐飲口味，無論是否為友善餐廳。(受訪者 H) 

 

五、請問您對墾丁國家公園目前的飯店/住宿方面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能供團客住宿的飯店太少，就只有那幾家可以選。(受訪者 A) 

 當地飯店價位太高，中階飯店太少，不是很貴就是民宿，團客的選擇少。(受

訪者 C、E) 

 以小飯店為主，國際級高級飯店很少。(受訪者 D) 

 不論是大型飯店或是小型民宿甚至是背包客棧皆應加強檢查，看看是否都有

領取合法執照，每年是否都有通過安全標準才能確保旅客住宿安全。(受訪

者 F) 

 應查核墾丁之民宿、旅館、飯店以及餐廳是否符合國家公園之土地使用規定，

若不符合應嚴格取締。(受訪者 G) 

 墾丁飯店收費是國際級，卻無國際級設施與服務。(受訪者 H) 

 

六、近期墾丁國家公園內出現許多危險或違法行為，例如：海灘上插紅旗，遊客

硬闖沙灘；或是遊客公然捕撈海膽、盜採珊瑚石等，請問您認為原因是?建議怎

麼做才能改善這些不當行為? 

 導遊了解墾丁國家公園的規定，遊客行為可能是導遊、領隊沒有宣導或是遊

客個人道德行為，也有可能是導遊認為沒關係，因此放任遊客或帶頭違規，

應嚴格取締。(受訪者 A、B、C) 

 導遊、旅行社、墾管處宣導不夠，三方應加強對遊客之宣導，如售票口前標

示宣導，導遊在講解時也應加強宣導，並應加派警力巡邏，一有違法行為立

即開罰，殺雞儆猴。(受訪者 D) 

 導遊宣導不夠，應該加強開罰，若是導遊帶頭違法也可以採取扣導遊費、吊



銷導遊執照的處罰方式，若是有開罰，旅遊業者間訊息流傳的很快，大家會

有所警惕，違法行為自然就會減少。(受訪者 E) 

 遊客水準低落，罰款金額過小導致就算收到罰單也不痛不癢，重點是就算沒

有繳交罰款外籍遊客也可離境，才會有你說你的、我做我的的下場。(受訪

者 F) 

 鳥類獵捕已嚴格取締，且有不錯的成效，其他方面也應嚴格執行。(受訪者

G) 

 有些遊客會推說不知道國家公園規定，應加強宣導、警示標語，請導遊領隊

提醒遊客，加重罰鍰。(受訪者 H) 

 

七、墾丁部份較易壅圔路段(如：墾丁大街)，若未來進行交通管制，部分尖峰時

段禁止私人車輛進入，請問您對這個政策有什麼看法? 

 旺季可以實施但是要有配套措施，大停車場、替代道路或是接駁動線來消化

步行遊客，不然會圔車或是影響行程。(受訪者 A、B、C、D、E、F、H) 

 若實施會造成壅圔路段外圍更圔，要改善交通壅擠，目前在拓寬或是增加道

路上，國家公園是限制開發地區，土地取得可能有困難，建議可以增加在外

圍增設停車場。(受訪者 G) 

貳、綠色運具 

一、未來墾丁國家公園若推動遊園車制度，禁止私人運具(包含遊覽車)進入，遊

客必頇以接駁方式入園，請問您對這個措施有什麼看法? 

 贊成，但是要看遊園車的價格，怎麼跟旅行社談合作。(受訪者 A) 

 不需要，大陸遊園車是因為人太多，墾丁遊客人數不夠多。(受訪者 B) 

 這個措施很好，贊成，但是全區接駁很難，幾乎不可能執行，因為景點太分

散，建議可以單一景點接駁，可找一些路比較小條的地方，社頂、森林遊樂

區、龍磐草原等。(受訪者 C) 

 贊同，但是冬天人比較少，可彈性時段實施，如假日實施接駁，帄日照常可

以進入。(受訪者 D) 

 不贊同，墾丁非封閉型園區，景點太過分散，又有住宿飯店、墾丁大街，不

像大陸景點為純觀光，對於旅行社、遊客都不方便，例如：放行李，因此不

適合。(受訪者 E) 

 很好!但接駁時間及流量需要專業設計才能排解人潮達到最大運輸流通效應。

(受訪者 F) 

 不可行，居民太多，會影響居民通行，離民宿太遠，不方便，接駁需不需要

收費也是考量重點之一。(受訪者 G) 

 禁止遊覽車進入會製造更大轉乘問題。。(受訪者 H) 

 

二、電動自行車近年來在墾丁快速崛起，但交通事故頻傳，你覺得原因可能是什



麼?若未來在租賃前對無照遊客實施行前訓練制度，請問您對這個政策有什麼看

法? 

 太麻煩，花時間，乾脆不要租。(受訪者 A、E) 

 這個制度不夠完善，應全面禁止無照駕駛。(受訪者 C) 

 這個不可行，陸客沒耐心，文化水準不夠。(受訪者 D) 

 墾丁街上電動車租借已是眾人皆知之事，遊客只要有駕照都可以租借，交通

事故頻頻是因為墾丁腹大地，車速難免過快，再加上遊客大多不願意戴上安

全帽，覺得距離很近便便宜行事。我認為為不用因咽廢食，只要出租者及租

用者皆有合法執照理應提供遊客便利之交通工具。(受訪者 F) 

 每年造成 300 多件交通意外，應該依照汽機車駕照嚴格執行，若無照遊客可

找當地合法旅行業者或計程車包車旅遊。(受訪者 G) 

 銀髮族漸為主流遊客，沒有駕照的人也很多，電動車駕駛並不是訓練就能輕

鬆上路，馬路如虎口，不建議因並不安全。(受訪者 H) 

 

  



附錄十、綠色運具路段資料 

編

號 
路段 

坡度(%) 路寬(m) 連續假日道路服務水準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上午

南向 

上午

匇向 

下午

南向 

下午

匇向 

1 海洋生物博物館-保力站 1 0 3 12 12 12 - - - - 

2 牧丹分駐所-四林格山 12 4 19 10 9 12 - - - - 

3 四林格山-四重溪溫泉 3 0 8 10 9 12 - - - - 

4 四重溪溫泉-車城分駐所 4 0 33 12 10 15 A A A B 

5 車城分駐所-福安宮 4 2 5 30 30 30 E B C B 

6 
福安宮-屏鵝公路與新街

路路口 
1 0 5 30 30 30 E B C B 

7 
海洋生物博物館-屏鵝公

路與 4-1 道路路口 
0 0 2 10 10 10 - - - - 

8 海洋生物博物館-後灣 1 0 3 12 12 12 - - - - 

9 
悠活度假村-山海路與

4-1道路路口 
15 12 16 12 12 12 - - - - 

10 
紅柴坑-山海路與 4-1 道

路路口  
3 1 4 12 12 12 - - - - 

11 
關山遊憩區-山海路與

4-1道路路口  
2 2 2 13 13 13 - - - - 

12 
關山遊憩區-龍鑾潭自然

中心 
4 1 10 13 12 15 - - - - 

13 白砂-貓鼻頭公園 2 1 3 12 12 12 - - - - 

14 貓鼻頭公園-後壁湖 2 1 4 12 10 12 - - - - 

15 
龍鑾潭自然中心-草潭路

與南光路路口 
2 1 4 11 11 12 - - - - 

16 
瓊麻歷史工業展示區-草

潭路與南光路路口 
2 1 3 12 12 12 - - - - 

17 
後壁湖-草潭路與南光路

路口 
1 0 5 12 12 12 - - - - 

18 保力站-仁壽派出所 3 1 4 30 30 30 A A B B 

19 
仁壽派出所-屏鵝公路與

恆匇路路口 
1 0 3 30 30 30 B B B C 

20 恆春古城東門-出火 0 0 2 11 13 15 A A A A 

21 
瓊麻歷史工業展示區-天

鵝湖飯店 
1 1 1 12 12 12 - - - - 



編

號 
路段 

坡度(%) 路寬(m) 連續假日道路服務水準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上午

南向 

上午

匇向 

下午

南向 

下午

匇向 

22 
屏鵝公路與恆南路路口-

天鵝湖飯店 
1 0 2 30 30 30 C C E C 

23 馬鞍山-天鵝湖飯店 1 0 2 30 30 30 C C E C 

24 馬鞍山-南灣遊憩區 1 0 1 30 30 30 B C E E 

25 
南灣遊憩區-本處遊客中

心 
9 1 16 30 30 30 B C E E 

26 
本處遊客中心-夏都沙灘

酒店 
7 2 12 30 30 30 B C E E 

27 
夏都沙灘酒店-統茂高山

青飯店 
7 6 8 30 30 30 B C E E 

28 大灣-統茂高山青飯店 3 1 7 30 30 30 B C E E 

29 
墾丁大街-統茂高山青飯

店 
2 1 2 12 12 12 - - - - 

30 墾丁大街-墾丁派出所 3 2 3 30 30 30 - - - - 

31 墾丁派出所-墾丁牧場 2 2 2 20 20 20 - - - - 

32 
墾丁牧場-墾丁青年活動

中心 
1 1 1 20 20 20 - - - - 

33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小灣

遊憩區 
1 0 2 20 20 20 - - - - 

34 小灣遊憩區-凱撒大飯店 1 1 1 20 20 20 - - - - 

35 
凱撒大飯店-福華渡假飯

店 
1 1 1 20 20 20 - - - - 

1 海洋生物博物館-保力站 1 1 2 20 20 20 - - - - 

36 
福華渡假飯店-福容大飯

店 
5 2 8 25 20 30 - - - - 

37 福容大飯店-船帆石 3 3 3 23 20 30 - - - - 

38 
統茂高山青飯店-墾丁森

林遊樂區 
5 0 16 8 8 8 - - - - 

39 
墾丁森林遊樂區-社頂自

然公園 
6 2 10 8 8 8 - - - - 

40 
社頂自然公園-船頂路與

船帆路路口 
5 1 9 8 8 8 - - - - 

41 
船帆石-砂島貝殼砂展示

館 
1 1 1 20 20 20 - - - - 

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http://toongmaokt.cheap.com.tw/


編

號 
路段 

坡度(%) 路寬(m) 連續假日道路服務水準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上午

南向 

上午

匇向 

下午

南向 

下午

匇向 

42 
砂島貝殼砂展示館-鵝鑾

鼻公園 
1 1 2 20 20 20 - - - - 

43 
鵝鑾鼻公園-龍坑生態保

護區 
1 1 1 20 20 20 - - - - 

44 
龍坑生態保護區-龍磐公

園 
3 1 6 12 12 12 - - - - 

45 龍磐公園-風吹砂 4 1 9 15 12 30 - - - - 

46 風吹砂-港口吊橋 1 0 2 12 12 12 - - - - 

47 港口吊橋-佳樂水風景區 10 7 12 20 10 30 - - - - 

48 
佳樂水風景區-新庄路與

橋頭路路口 
4 0 17 10 10 10 - - - - 

49 
新庄路與橋頭路路口-滿

州分駐所 
3 0 18 15 15 15 A A A A 

50 
小墾丁渡假村-滿州分駐

所 
1 0 6 15 15 15 A A A A 

51 
七孔瀑布-新庄路與橋頭

路路口 
2 1 5 15 15 15 A A A A 

52 
長樂派出所-小墾丁渡假

村 
4 0 13 15 15 15 A A A A 

53 
長樂派出所-南仁山生態

保護區 
4 2 7 15 15 15 A A A A 

54 出火-七孔瀑布 6 1 16 15 15 15 A A A A 

55 
龍鑾路與屏鵝公路路口-

龍水站 
0 0 1 12 12 12 - - - - 

56 龍水站-龍鑾潭自然中心 2 0 6 12 12 12 - - - - 

57 後灣-萬里桐 4 0 7 12 11 14 - - - - 

58 萬里桐-悠活度假村 7 4 12 11 10 12 - - - - 

59 紅柴坑-白砂 4 3 6 11 7 12 - - - - 

60 五里亭機場-仁壽派出所 1 0 1 30 30 30 A A B B 

61 
車城分駐所以匇(臺 26

線) 
2 0 9 30 30 30 - - - - 

62 
南仁山生態保護區以匇

(屏 200線) 
6 0 33 15 15 15 A A A A 

63 恆春轉運站-恆春古城東 0 0 2 11 13 15 D D D D 



編

號 
路段 

坡度(%) 路寬(m) 連續假日道路服務水準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上午

南向 

上午

匇向 

下午

南向 

下午

匇向 

門 

64 
恆春轉運站-屏鵝公路與

省匇路路口 
0 0 0 15 13 18 - - - - 

65 
恆春轉運站-恆春古城南

門 
1 0 1 16 16 16 - - - - 

66 
海洋生物博物館-後灣路

與埔墘路路口 
4 2 7 14 12 18 - - - - 

67 
屏鵝公路與4-1道路路口

-保力站 
1 0 5 30 30 30 B B C B 

68 
屏鵝公路與省匇路路口-

屏鵝公路與草埔路路口 
1 0 3 30 30 30 B E C F 

69 
屏鵝公路與草埔路路口-

龍鑾路與屏鵝公路路口 
1 0 3 30 30 30 B B B B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附錄十一、墾丁地區綠色運具出租店資訊 

店家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租賃車輛類型 

國秦租車 
08-8892993  

08-8892903 

屏東縣恆春鎮省匇路 43

號 

汽車、機車、電動

自行車 

車城在地人

墾丁導覽、

租車 

08-8824910 
屏東縣車城鄉新興路 10

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南盈租車行 08-8895118 
屏東縣恆春鎮省匇路 69

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宏迪機車出

租單車工作

室 

08-8895955 

08-8898063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中 正 路

72-1號 
機車、自行車 

黃金象電動

機車出租 
08-8892911 

屏東縣恆春鎮城匇里新興

路 76號 
電動自行車 

和欣小客車

租賃有限公

司 

08-8880355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 51

號 

汽車、機車、電動

自行車 

上好租車 08-8880655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 37

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古城機車租

賃公司 
08-8880939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恆 南 路

219-3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墾丁第一站

-電動自行

車出租 

08-8866447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大光

路 79-51號 

電動自行車、電動

輔助自行車、自行

車 

勝利租車 08-8861992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269

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哈利波特租

賃有限公司 

0987-690000 

0985-685000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602

號 

機車、電動輔助自

行車 

富企租車 08-8851242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92

巷 1號 

機車、電動自行

車、自行車 

船帆石租車 0910-899867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668

號 

機車、電動自行

車、自行車 

溢鑫租車 
08-8881112 

0958-999390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396

號 

機車、電動自行

車、自行車 

哈特佛租車

行 

08-8856802 

0917-545663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308

號 

機車、電動自行

車、自行車 

悍馬租車 0958-919919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7 機車、電動自行

http://uukt.com.tw/_tw/member/01_detail.php?kd=2399


店家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租賃車輛類型 

0973-717717 號 車、電動輔助自行

車、自行車 

運昌綠能電

動機車 
08-8881488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 51

之 2號 

電動自行車(附設

充電站) 

桔子園卡哇

依電動車 

0981-332590 

0973-933702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恆 南 路

121-1號 
電動自行車 

快樂租車 08-8882252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428

號 
機車、電動自行車 

捷安特高級

自行車租賃 
08-8869009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萬 里 路

27-8 號 (悠活麗緻渡假

村飯店內捷安特櫃台) 

自行車 

墾丁租車 08-8882588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 33

巷 4號 
電動自行車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粗體字：綠色運具 


